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31日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範疇界定會議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

計畫內容說明壹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辦理情形貳

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重點參

目錄

替代方案說明肆

範疇界定指引表伍



計畫內容說明

2

一、開發必要性

二、開發行為內容

三、環境保護規劃



3

一、開發必要性

建立廢棄物自主處理能力，解決垃圾堆置困境

無廢棄物自主處理設施

 全臺共計25座營運中焚化廠

 南投縣唯一無焚化設施縣市，

皆仰賴外縣市焚化廠代燒 114.5 名間鄉垃圾堆置場火災

台泥DAKA再生資源中心
(氣化爐及水泥窯

協同處理廢棄物系統)

設置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

 自燃垃圾達150~200噸

 5小時之PM排放，等同嘉義鹿
草焚化廠五年排放量

年度

項目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垃圾量統計(萬噸)

外縣市焚化廠

代燒垃圾量
7.4 7.2 6.8 5.3 6.3 4.3 5.1 5.2 7.4

堆置垃圾量 2.2 2.4 2.9 4.3 3.3 5.3 4.5 4.4 2.2 

累積堆置量 2.2 4.6 7.5 11.8 15.1 20.4 24.9 29.3 31.5 

代燒量減少，垃圾堆置加劇

 外縣市焚化廠設備效能下降，代燒餘裕量能降低，105年起開始堆置垃圾

 截至113年底堆置垃圾達31萬噸，產生自燃空污及臭味影響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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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1座500公噸/日之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

三、開發內容

 計畫廠址：名間鄉新民村外埔段

 廠址面積：約7.5公頃

 施工期約36個月，無規劃分期開發

 僅處理南投縣產生之廢棄物：

 南投縣政府配合辦理新民巷拓寬工

程至8公尺以上，預計116年底完工

1. 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2. 累積暫置垃圾

3. 掩埋場挖除活化垃圾之可燃物

4. 其他(縣內農業及災後廢棄物)

不
收
受
外
縣
市
廢
棄
物

廠區配置圖(初擬)

(註:本計畫採促參方式屆時由
廠商提出整體規劃配置)



三、環境保護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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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各項防制設備，自主加嚴排放濃度限值

空氣污染防制

污染物名稱

相關法規標準

本計畫
自主加嚴

排放濃度限值

廢棄物焚化爐空氣
污染物排放標準/
廢棄物焚化爐戴奧
辛管制及排放標準

固定污染源最佳
可行控制技術

(109.7.10修正發布)

粒狀污染物 C=1364.2Q-0.386 20 mg/Nm3 5 mg/Nm3

氮氧化物 180 ppm 60 ppm 50 ppm

硫氧化物 80 ppm 10 ppm 5 ppm

氯化氫 40 ppm － 5 ppm

一氧化碳 120 ppm － 30 ppm

鉛(鉛及其化合物) 0.2 mg/Nm3 － 0.03 mg/Nm3

鎘(鎘及其化合物) 0.02 mg/Nm3 － 0.002 mg/Nm3

汞(汞及其化合物) 0.05 mg/Nm3 － 0.015 mg/Nm3

戴奧辛/呋喃 0.1 ng-TEQ/Nm3 － 0.05 ng-TEQ/Nm3

氨氣 － － 5 ppm

廢污水處理

 廢水全廠全回收再利用

垃圾貯坑高濃度有機廢水：

過濾後噴入爐內高溫燃燒處理

其餘廢水(如製程廢水、生活廢水等)：

處理後於廠內再利用於車輛清洗、廢氣冷

卻及調藥等，不用於廠區澆灌及道路清洗

廢棄物處理(渣料不留名間鄉)

程委員淑芬

 底渣：製成焚化再生粒料，供工程再利用

 飛灰：優先採水洗與資源化，再來採高溫熔

融處理；皆不適用時，穩定化後外運掩埋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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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影響評估程序辦理情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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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說明會

已完成環說書定稿、二階環評陳列揭示及公開說明會工作

上網公開
30日

刊登
新聞紙3日

開發行為

上網公告敏感地區調查

擬具環境影響說明書主要章節內容

表列或自願
進二階環評案件

上網公告舉辦說明會

環說書定稿

提
送
審
查

環
說
書
定
稿

現況資料蒐集

是

否

二階環評

適當地點陳列
揭示30日

書面告知
有關機關

公開說明會

範疇界定

編撰評估報告書初稿

辦理現勘及公聽會

提送審查

評估報告書定稿

提送審查
有重大影響之虞

是

否

已完成
現正辦理
後續辦理



貳、環境影響評估程序辦理情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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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環評辦理項目 辦理日期

1
環說書
陳列揭示

書面告知機關 114.12.01

刊登新聞紙3日 114.12.02~12.04

上網公開30日 114.12.02~115.01.04

適當地點陳列揭示30日 114.12.02~115.01.04

2 公開說明會

公告會議資訊(會議前10日)

(1)適當地點公告及通知有關機關

(2)刊登新聞紙及公布於指定網站

114.12.19~23

辦理公開說明會 115.01.06

公告會議紀錄 115.01.22



環境影響說明書
審查結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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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重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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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依環說書審查結論，續辦第二階段環影響評估

項次 審查結論內容 辦理情形
範疇界定指引表
對應環境因子

1

應以適宜之科學方法，妥為

評估本開發案產生之戴奧

辛、重金屬及其他空氣污染

物等對各環境面之影響

 本計畫一階環評已透過熏氣試驗評估作物影響，以名間鄉

主要栽種茶種(金萱及四季春)、稻苗，及對植物較敏感之

酸性物質(SO2與HCl)進行試驗。

 二階環評完整評估戴奧辛、重金屬及其他空氣污染物

以在地氣候及環境條件、本計畫排放條件及濃度值模擬

依模擬結果擬定完整保護對策

空氣品質

2

本案鄰近車籠埔斷層，請慎

重考量近斷層效應及土壤液

化分析

 近斷層效應因應措施(距車籠埔斷層0.9km)

 依最新「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規劃震區短週期設計

水平譜加速度係數達0.98以上，降低強震災害

 土壤液化評估將於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完整分析

土壤、地形地質

114年南投縣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5次會議」審查結論(府授環綜字第1140267777號)

許委員世宗、
地礦中心



參、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重點(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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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結論內容 辦理情形
範疇界定指引表

對應項目

3

應具體分析煙囪有無鼓風

機，對空氣污染物排放(擴散)

影響之差異

 意見所述鼓風機應係指負責將經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後

之煙道排氣導排至大氣以利擴散稀釋之「誘引抽風機」

 誘引抽風機運轉說明

 焚化廠正常運轉時，均會確保誘引抽風機正常操作，僅

在配合焚化廠年度停爐歲修期間停止運轉，並作必要之

維護保養及零配件更換作業

如果發生誘引抽風機故障時，將立即停爐檢修，恢復正

常時再啟爐操作

—



參、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重點(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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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氣試驗執行流程

主動委請專業單位進行農作物熏氣試驗專題，由第三方公正機構檢測樣品

開發單位團隊依專業單位及第三方公正單位實驗結果
向專家學者請益後，歸納分析結果

1.試驗作物
2種茶樹(金萱、四季春)

1種稻苗

2.試驗氣體及濃度
氣體-SO2、HCl(焚化廠排放空氣污染物中，植物感受性較

強且易被吸收並累積之氣體)

濃度-營運期合成濃度

3.分析項目

作物外貌病徵、生長變化分析

茶葉物質變化(兒茶素及VOCs)

短期病徵試驗(短時間突發性)

長期病徵試驗(長時間累積性)

熏氣箱
兩種氣體及條件熏氣後外貌病

徵、生長變化分析

臺灣植物及樹木醫學學會

孫岩章理事長(專業單位) 熏氣樣品檢測 第三方公正機構

包含茶葉採摘、萎凋、攪拌(震盪/浪菁)等步驟

檢測熏氣試驗樣品之物質濃度，提出檢測數據

1.熏氣試驗

2.熏氣後外貌及生長變化

3.模擬茶葉製程

4.茶葉物質檢測



參、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重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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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
篩選順序 茶葉 鳳梨 稻米 檳榔 紅龍果 山藥 香蕉 薑 可可 洋菇

1

名間鄉種植面積 48% 15% 6% 5% 4% 4% 2% 2% <1% <1%

全國產量占比 32% 8% <1% 1% 6% 49% 1% 12% 14% 25%

2 食用部位影響性 直接 間接 間接 間接 間接 間接 間接 間接 間接 間接

3 民眾關注度 高 中 中 低 高 中 低 中 低 低
鄰近廠區之葉片作物

(1km內有兩處水稻育苗場)

制定篩選原則、訂定權重分數，篩選試驗作物

順序1：依農業部資料選擇
民生影響較大作物

名間鄉種植面積較大作物
(總和>85%)

經濟效益較高作物
(全國占比>10%)

順序2：食用部位區分
直/間接影響

直接：葉片
間接：根、莖、果實

 距離：1 km

 直接：葉片作物

其他：鄰近廠區且直接影響
順序3：資料來源判斷民

眾關注度

高：說明會、新聞提及
中：名間鄉官網、文獻
低：非上述兩者來源

依農業部茶改場資料，選定名間鄉茶區主要栽種之四季春及臺茶12號(金萱)



參、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重點(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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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種類
本計畫模擬

營運期空氣品質
最大著地濃度(ppb)

環境背景濃度
(ppb)

營運期間合成值
(ppb)

情境累積
時間 對應試驗

SO2

小時平均值 2.27 5.10 7.37 24小時 SO2短期病徵試驗

年平均值 0.0353 1.16 1.19 1年 SO2長期病徵試驗

HCl
小時平均值 2.21 ND 2.21 24小時 HCl短期病徵試驗

年平均值 0.0344 ND 0.0344 1年 HCl長期病徵試驗

本計畫評估植物暴露影響之試驗條件：

短期病徵試驗(短時間突發性影響)：小時平均合成值、暴露時間24小時(短時間突發性)

長期病徵試驗(長時間累積性影響)：年平均值合成值、暴露時間1年(長時間累積性)

熏氣試驗不同情境設定之暴露濃度及時間

茶葉採摘週期為40～50天，本試驗採保守假設(累積一年)，確認累積性影響

以營運期空氣污染物合成值作為實驗參數，評估本計畫對鄰近作物影響



參、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重點(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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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氣試驗後，各作物無外貌病徵及生長抑制情形

對照組

稻苗

金萱

四季春

熏氣組

苗-SO2短 苗-SO2長 苗-HCl短 苗-HCl長

萱-SO2短 萱-SO2長 萱-HCl短 萱-HCl長

春-SO2短 春-SO2長 春-HCl短 春-HCl長



參、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重點(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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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 使用ANOVA(變異數分析)及t-test(t檢定)分析整體是否有差異

若結果為無差異(P值>0.05)，則標示為a

若結果為有差異(P值<0.05)，依序進行兩兩比較，並給每個組別一個或多個字母標記

解讀方式

 有相同字母 =無顯著差異

 字母不同 = 有顯著差異

 ab = 與 a 或 b 都無顯著差異

對照組
範例

85 → 85a

試驗1組

76 → 76ab

試驗2組

65 → 65b

試驗3組

57 → 57bc

 範例解讀，與對照組比較是否具差異性：

對照組85a vs 試驗1組76ab→無顯著差異

對照組85a vs 試驗2組65b→有顯著差異

使用統計方法進行數據分類，辨別各試驗組別是否具差異性



參、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重點(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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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組別
總口感濃度分析(mg/L) 總氣味分析(相對內標)

兒茶素總量(8項) 兒茶素衍生物(1項) 咖啡因(1項) VOCs總量(31項)

短期
病徵試驗

SO2 23.37b 1.72a 13.67a 96.78a

HCl 25.64ab 1.58ab 13.13a 115.60a

對照組 25.12ab 1.53ab 14.95a 110.96a

長期
病徵試驗

SO2 29.89a 1.48b 14.66a 120.69a

HCl 26.00ab 1.39b 13.61a 114.91a

茶葉口感及氣味濃度經統計分析後，各熏氣後樣品與對照組皆無顯著差異

口感分析物質：8種兒茶素、1種兒茶素衍生物、1種咖啡因含量

氣味分析物質：「部分發酵茶」主要31項VOCs含量



替代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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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方案

二、開發地點替代方案

三、開發規模替代方案

四、其他技術替代方案



一、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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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採零方案(不開發)，南投垃圾堆置問題將持續惡化

目前已堆置31萬噸，每年持續增加約 4 萬噸

預期營運時累積量

55萬公噸
若無興建，問題將持續惡化

本案設計規模：500噸/日

涵蓋民生、事業、農業及累積堆置量

外援不可恃

• 他縣市餘裕量有限

• 他縣市優先處理自家垃圾

• 處理量能受制於人

• 打包暫置無法解決去化

污染持續擴大

• 已堆置31萬噸

• 病媒

• 地下水

• 治理成本

安全風險加劇

• 厭氧發酵產甲烷

• 垃圾自燃

• 名間鄉已有大火

• 大火污染高於焚化處理

綜上所述，本計畫具開發必要性，環境效益優於零方案



二、開發地點替代方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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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及垃圾量較多者優先

• 法令限制變更解列可能性

• 設置面積>5 ha, 完整方正, 無過大高差

• 聯外交通具備既有聯外道路, 且避免垃圾

清運車輛行經市區造成影響

• 環境敏感點避免鄰近住宅、醫院、學校

• 土地權屬公有地優先

• 法令限制區域

• 基地面積及地形(高差)

• 聯外交通現況

• 基地周遭環境

• 土地權屬及分區與地目

開始

結束

各潛在廠址
資料收集調查

潛在廠址座落之
鄉鎮市評估

擇定潛在廠址
座落之鄉鎮市

建立評估
項目及權重

各潛在
廠址評分

各潛在廠址
綜合評分及排序

• 全縣13鄉鎮市中，6處鄉鎮市(南投市、草屯鎮、埔里鎮、

竹山鎮、名間鄉、國姓鄉)人口數合計約占79.08%

• 埔里鎮環境敏感點密集，設廠地點難尋，先行排除

• 清運準點率及運費考量，前述5處鄉鎮市列為擇定
潛在廠址範圍

完善選址作業，擇定潛在場址



二、開發地點替代方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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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或限制開發法規摘錄
類別 場域 法規名稱及法條 條文內容及說明

禁止

開發

(確定

無法

開發)

河川區域 水利法第78條 河川區域內，禁止下列行為：…4.建造工廠或房屋。

斷層影響

之山坡地

建技規則設計施工編

第262條

山坡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開發建築。…3.活動斷層：依歷史最大地震規模

(M)劃定在下列範圍內不得開發建築：M≥7斷層帶兩外側各100 M，

7>M≥6斷層帶兩外側各50 M，M<6或無紀錄斷層帶兩外側各30 M

重要濕地 濕地保育法第25條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行為：…2.變更濕地地形地貌。

保安林地 森林法第10條 各種保安林，應分別依其特性合理經營、撫育、更新，並以擇伐為主。

限制

開發

(辦理

變更

程序

及審

議後

仍可

開發)

非都市

土地

非都土地管制規則第

13條、第27條

開發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者，應依審議作業規範規定製作開發計畫書圖及檢

具有關文件，並依下列程序，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辦理：(略)

使用分區內各種用地之變更編定，應依各種使用地變更編定原則表(略)辦理。

都市計畫

相關分區

都市計畫法第26條、

第27條

都市計畫擬定之機關每3或5年內應通盤檢討1次，依發展情況作必要變更。

都市計畫實施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

應視實際情況變更：4.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重大設施時。

地質

敏感區
地質法第8條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

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限。

其他環境

敏感地區
環評法第14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說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

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



二、開發地點替代方案(3/5)

各廠址擴散條件評估

日月潭測站
(113.1~12)

田中測站
(113.1~12)

田中站
日月潭站

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

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

南投市福德段土地

名間鄉外埔段公有地

名間鄉河川公地

竹山鎮香員腳土地

• 國姓鄉：山區，靜風達
17.3%最不利於擴散

• 草屯鎮、南投市：平原區，
靜風5.4%較國姓鄉利於
擴散

• 名間鄉、竹山鎮：平原區+

鄰濁水溪，地形更遼闊較
草屯鎮、南投市利於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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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編號 行政區 氣象測站

221 埔里鎮 日月潭站

193 國姓鄉 日月潭站

132 草屯鎮 田中站

131 南投市 田中站

130 名間鄉 田中站

129 竹山鎮 田中站

依「 AERMOD使用規範」公告氣象地形資料模擬評估

陳委員皆儒



二、開發地點替代方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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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
廠址

#1
(名間鄉外埔段公有地)

#2
(名間鄉河川公地)

#3
(竹山鎮香員腳土地)

#4
(南投市福德段土地)

#5
(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

#6
(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

法令 農地(須變更) 河川區(禁開發) 河川區(禁開發) 山坡/殯葬地(須變更) 山坡/農地(須變更) 山坡/林地(須變更)

地形

(高差)

1.濁水溪北岸

2.地形平坦遼闊

1.濁水溪北岸

2.地形平坦遼闊

1.濁水溪北岸

2.地形平坦遼闊

1.高差過大(40m)

2.配置使用困難

3.多座墳墓需遷葬

1.高差過大(20m)

2.配置使用困難

1.高差過大(200m)

2.配置使用困難

斷層 6處廠址均非位於活動斷層帶兩側各100公尺禁建範圍

擴散
1.靜風僅5+%

2.相對有利

1.靜風僅5+%

2.相對有利

1.靜風僅5+%

2.相對有利

1.靜風僅5+%

2.相對有利

1.靜風僅5+%

2.相對有利

1.靜風達17+%

2.相對不利

交通
1.不經市區及環境敏感點，影響小

2.路寬6~8 m，僅局部待拓寬

1.經市區或近環境敏感點(國小)，影響大

2.路寬2~3m，全線須拓寬(難度高)

各廠址環境條件評估

許委員世宗、
陳委員皆儒



信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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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廠址
評估項目及權重

#1 #2 #3 #4 #5 #6

法令
限制

無限制開發 50

30 0 0 30 30 30限制開發，但申請解列 30

禁止開發 0

設置

面積
>5公頃 5

5 5 5 5 3 5
3~5公頃 3

高差
<5 m 5

5 5 5 0 0 0
>5 m 0

聯外
交通

有道路可通
寬度>5 m 10

10 10 10 5 5 5寬度<5 m 5

無道路通達 - 0

行車路線
不經過市區主要街道 10

10 10 10 5 5 5經過敏感場所、接近市區 5
經過市區主要街道 0

環境
敏感點

無社區、醫
院或學校

<500公尺 10

5 10 10 5 5 10300~500公尺 5

<300公尺 0

土地
權屬

公有土地，可申請撥用 10

10 0 5 5 10 10私人土地，需協議價購 5

土地取得困難 0

評分合計 75 40 45 55 58 65

優選排序 1 6 5 4 3 2

二、開發地點替代方案(5/5)

5個鄉鎮市共擇定6處潛在廠址

埔里鎮平地區排除原因

敏感點密集，山地區高差過大

編號 1 2 3

地點
名間鄉
外埔段
公有地

名間鄉
河川
公地

竹山鎮
香員腳
土地

編號 4 5 6

地點
南投市
福德段
土地

草屯鎮
南坪段
公有地

國姓鄉
黑樹林
公有地

經綜合評比，名間鄉外埔段為主方案廠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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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規模替代方案

規模

項目
700 公噸/日

500 公噸/日
(主方案)

400 公噸/日

轄內341噸/日
(垃圾270+一般事廢61

+巨大垃圾及農廢10)

足夠 足夠 足夠

去化堆置垃圾
所需時間(55萬噸)

5+年 14-年 80-年

總整評估
(運轉年期22年)

1.可完成去化堆置垃圾
2.去化後運轉率僅約54%，

超出南投縣垃圾處理需求(註)

1.可完成去化堆置垃圾
2.去化後運轉率仍約76%，符

合南投縣垃圾處理需求(註)

運轉年期內堆置
垃圾仍無法去化

掌握實際垃圾處理需求，處理量500噸/日為主方案

餘裕量

本計畫主要處理目標為轄內日常垃圾及堆置垃圾

註：完成去化堆置垃圾後，餘裕量得視轄內需求，用於處理公有掩埋場之挖除活化篩分後可燃物。



技術 說明 適用垃圾 優點 缺點/風險

焚化
(主方案)

最新先進

焚化技術
複雜混合垃圾

1.操作技術成熟可長期穩定運轉

2.各項防制技術成熟

3.符合中央政策：多元垃圾處理計畫

「垃圾焚化為主，掩埋為輔」

1.初期建置成本較高(防制設備等)
2.底渣/飛灰需另規劃處理方式

MBT技術
產製SRF供燃

料再利用

經分選與穩定

化之混合垃圾

1. 透過分選回收可利用物料，減少

實際送焚化或掩埋之垃圾量

2. 可產製 SRF，供後端焚化設施或

其他能源利用設施使用。

1. SRF 品質不穩易影響去化
2. SRF(60%)及篩下物(20%)仍需焚化/

掩埋等末端處理

南投：MBT前案，因業者對SRF產
品沒信心而取消辦理

雲林：受環評5%用量限制，無法全
量處理，累積堆置約15萬公噸垃圾

其他技術

1.氣化

2.熱解

3.亞臨界

單一高熱值、

高含水有機物

等較均質垃圾

可轉換為油、氣或固體燃料，具能

源／資源回收潛力(需穩定料源)

1.前處理要求高(對進料敏感)

2.運轉穩定性較低，易受進料波動影響

3.產出物去化不確定性(油/氣/渣)

四、其他技術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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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階段處理技術與市場因素，焚化為主方案



替代方案說明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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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物化 生態

土壤
河川
底質

地面
水質

地下
水質

空氣
品質

噪音
振動

異味 交通 陸域 水域

環評作業準則 1次 1次 3次 3次 3次 2次 1次 2次 2季 2季

本計畫 1次 1次 3次 3次 3次 2次 1次 2次 4季 4季

嘉義市焚化廠 1次 — 2次 2次 2次 2次 1次 2次 2季 2季

嘉義縣鹿草廠 1次 — 3次 3次 3次 2次 1次 2次 1季 1季

彰化縣溪州廠 1次 — 1次 1次 3次 2次 — 2次 4季 —

臺中市后里廠 — — 2次 — 2次 2次 2次 2次 4次 4次

範疇界定指引表
(詳附件)


